
附件 1

供应商质疑问题及答复

一、质疑事项 1：给予招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间不合理。

供应商认为：招标文件发出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3 日，开标会时间

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仅有 11 天时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第二十四条“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

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

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的规

定。

审查及答复：经我单位研究决定，本项目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1 月 30 日下午 17：00 止，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 时止，开标时间相应延期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二、质疑事项 2：缴押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要求不明确。

供应商指出：招标文件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一、投标前须知第 5

行第 1 点“每一个投标者在投标时必须现场缴押投标保证金（现金，密封）

10000 元整。开标后，未中标者，投标保证金如数退还。中标者的投标保

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履约结束时退还（无息）。如果中标者弃标，则

无权要求返还保证金。”以及第 2 点“中标者的履约保证金须通过对公

账户缴存至采购人指定账户。”前后矛盾。

审查及答复：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针对两个阶段、不同对

象的约束要求，缴交方式在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均有表述，前后并

不矛盾。

为减少理解上的歧义，我单位对该条款第 1 点的表述也将进行适

当修正，更改表述为：“每一个投标者在投标时必须现场缴押投标保

证金（现金，密封）10000 元整。开标后，未中标者，投标保证金如

数退还。中标者按 10000 元标准缴交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合同签订前



凭《采购项目保证金缴交通知》办理缴款手续。履约保证金待履约服

务期满后退还（无息）。如中标者弃标，则无权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

三、质疑事项 3：现场踏勘要求设置不合理。应先报名，后组织

统一踏勘，且踏勘应为自愿踏勘，不得强制踏勘。

质疑事项 4：报名办法：提供投标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

函（说明投标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及现场踏勘回执（原件）

并加盖公章。

供应商指出：招标文件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二、现场踏勘要求“本

项目需统一进行现场踏勘，有意向投标的单位请按携公司介绍信、本人身

份证参与踏勘，未参与踏勘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与《政府采

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

理机构可以在招标文件提供期限截止后，组织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

投标人现场考察或者召开开标前答疑会。”要求不符。招标人没有按

要求把现场踏勘回执单（原件）给到现场踏勘人。建议：合理安排报

名时间和现场踏勘时间，并取消强制踏勘。

审查及答复：对现场踏勘，我单位不作强制性要求，相应删去招标公

告中“未参与踏勘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报名时“提交现场

踏勘回执（原件）”的表述。各潜在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

间前，自行前往项目地点查勘。

四、质疑事项 5：1、洗涤模式报价（满分 20 分）所有完整洗衣

模式（洗衣+脱水）最高限价 3 元/次，单脱水模式最高限价 1 元/次。

投标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项进行报价。单项模式报价不得高于各

单项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所有完整洗衣模式和单脱水模式

报价每降低 0.05 元加 0.5 分，满分 20 分。

供应商认为：此评分标准存在弊端，可能导致投标人为了取得高

分，将消费者不常用的单脱水模式故意压低价格取高分，造成常用的

洗衣模式不需要优惠也一样取得高分的现象，对消费者而言并不是真

正的实惠。建议：将最不常用的单脱水模式占分比例降低。

审查及答复：该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单位将适当考虑采纳，



明确完整洗衣模式、单脱水模式的评分占比，并进一步完善投标报价

“洗涤模式报价（满分 20 分）”的评分标准表述（具体修改见重新发

布的项目招标文件）。

五、质疑事项 6：供应商认为商务部分（B）第 4 项“投标人主体

拥有拟投入的智能洗衣机服务平台软件著作权得 3 分（以投标人的软

件著作权证书为准）。”此项指标为美的品牌独享，事实上屏蔽了其

他品牌及投标人的参与，以不合理的指标排斥了潜在的投标人，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

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规定。

审查与答复：1、“投标人主体拥有拟投入的智能洗衣机服务平台

软件著作权”作为评分标准的一个考核点，而非判定投标是否有效的

必要指标，竞标人可以根据所投产品情况提供相应的佐证。2、据了解，

除美的品牌外，海尔等共享洗衣机品牌也都拥有“智能洗衣机服务平

台软件著作权”，故不存在歧视性条款。


